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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
温*
五
十 
低
温
府
四
十
一
將
現
it台
慈
的
英
領
串
舘
關
閉
。

，
第
二
期
會
談
轉
至
奧
仁
瓦
。
維

til納
四
舉 

行
。
讀
次
會
談
於
八
月
十
心
日
時
嫡
束
。

加大使建議促使中共及法國參加禁核

加國禁連武器往南非 

【
奧
太
瓦
加a?

大
社
電
】

hn享
大
政
府 

，
遵
守
聯
合
國
安
全
用
奨
會
規
定
，
至
今
仍 

沒
取
用
對
南
非
禁
止
運
出
武
舞
條
例
。 

外
交
部
長
冲
皮
作
下
議
院
中
捐
出•
所 

有
軍
用
汽
車
，
以
及
各
禅
零
件
，
已
卜4
停 

此
運
至
南
非
，
加
强
禁
止
輸
出
武
器
條
約
育 

效
力
量
。

於
一 
九
六
三
年
師
，
安
全
理
事
會
並
沒

中
共
，法
阈
均
不
參
加
簽
訐
禁
止
核
武

【
聯
合
國
加
箕
大
昭
電
】
加
拿
大
現
已

南
美
蘇
兩
國
建
議
，對
依
禁
核
間
間
，
耍
敝
廣
潘
爵
定
，年
不
合
例
局
部
禁
止
試
核
協
定 

成
一 
師
好
榜
樣
，
希
望
能
够
促
使
中
共
及
法 
，
即
禁
止
地
面
試
驗
核
爆
。

國
等
少
加
裁
軍
談
判
及
遵
守
阈
妙
禁
核
的
協 

定
。駐

聯
阈
加,
使
甫
治
伊
諾
泰
匹
曾
在
聯 

合
國
政
治
委
員
會"
表
演
講
時
，幷
我
示
相 

信
中
共
及
法
國
等
，
到
底
應
我
參
加
日
内
反 

國
際
裁
軍
會
議
。

、
時
，
紐
約
時
購
曾
刊
載
來
自
香
港
的 

一 項
報
吿
，
謂
巾
共
現
己
优
新
提
出
一 
項
建 

議
，
仁
張
召
辭
世
界
上
的
大
小
國
冢
，
舉
行 

會
議•
共
同(
論c

關
禁
止
及M
除
核
原
武 

器
問
題
。

加
大
使
井9
:
美
蘇
兩
國
現 
芬
関
首 

都
赫
對
辛
基
恢
但
限
知
戰
略
性
核
武
談
用
之 

際
，
可
能
達
成
適
當
用
協
議
，
此
爲
榜
樣
，

■
地
卜
試
核
等
，
可
能

即
如
雙
方
停
止
或

爲
一 
種
具
、實
效
的
榜
魚
。

伊
諾
泰
又
稱
：
除
非
各
原
，
國
家
均
遵 

守
協
定
，
小
則
，核
原
健
播
問
題
中
依
然
併 

在 
正 2

此 
一4
由
，
我
們
爲
冒
鸟
期
效
果 

計
，
必
須
設
法
使
到
巾
共
及
法
國
均
參
加
一 

般
性
的
裁
軍
會
犠
及
禁
止
核
武
談
判c

焚
止
將
飛
機
收
手
槍
通 

零
件
運
往
南
非
。

可
對
黨
黨
領
史
丹

，9
及
其
他
軍
用

則
指
出
，
加
政
府

方
而
，
實
不
能
内
英
國
可
能
將
武
歴
售
給
南

非
，
而
採
取
中
問

策
。

— |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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英軍便用恐怖戰畧

力部爲解除失業

人

云
訊
一警
方Ais

。於
調
査
警
方
線 

人
杳
納
被
殺
案
時
，
在
他
家
内
發
覺
大
此
槍 

械
及
軍
火
，
因
此
推
測

Hu爲
一 
名
非
法
軍
火 

一販
賣
商唐

納 - 
度
世
警r

線
人
，
但
在
過
去
十 

八
年
內 
曾
因
非
法
私
藏
車
火
破
判
罪
三
次 

，
另
因
邦
法
販
慶
槍
械
被
處 

ml两
次
。 

死
者>:

昴
體
在
第
山
街
西 
一 九
五
一 
號 

內
被
發
現 
警
方
人
昆
在
屋
內
發
現
一
箱
， 

箱
内
皆
爲
正
件
裝
配
中
槍
械 

警

，搜 
零
件•
其
中
包
括 
一
枝
一
丸 

弾
出 
二
八
年
湯
姆
生
半
日
動
機
關 

方
大
槍
。

三名被控毆柔道家 

一 人被判無罪釋放 

(
實
訊
，被
控
毆
打
柔
道
及
空
手
道
季 

家
瑪
迪
，
三
名
男
子
之
一 
在
法
妊
內
變
法
官 

判
處
偏
弟
理
放
。

技
男F
牝
局
泰
士
，
二
十
五
戍
，
破
控 

非
法
藏 *
危
險
武
器
，
幷
司m
武
器
擊
毀 - 

八
也
及
毆
打
施
人
。

法
官
僧
臣
指
出
，
由
於
偏
者
未
何 6
 法 

庭
上
指
出
馬
泰
1:3
 毆
打

HA 三
男
子
之 7
 

因
此
在
證
據
不
足P
官
判
馬
泰
土
矮
非
押
解 

，
另
电
人
則
仍
霭
被
控
吿
。

主
控
指
傷
者
所S
 之
汽
車
背
先
被
人
跟 

踪
，
地
被
追
至
登士

：一;

第
街
一
百
號
布
洛
時 

，•
被.
三Q
截
止
，
加
以
般
打
，
法
宫
命
將
案 

押
41 
本
週
五
日
判
。

擅革違部政策人員 

公務委會認爲不合 

-
域
多
利
訓)
公
格H
委
貝
曾
發
育
人 

指
出
，
復
名
部
昆
加
拉
地
，
不
能
指
公
務
員 

違
反
嚙
所
任
部
内
政
筑
，
而
擅
行
自
廓
將

88  

公
務
履
職
務
革
除"

加
拉
地
日
指
出
，
他:J

通
'.I各
飲
督
人 

員
,
8
發
現
有
任
何
社
曾i
作
人
員
違
反
他 

部
内
政
策
時
，"
刻
將
該
人
員
革
職
。 

但
核
發
言
人
則
指
「
，
公
務
員
尺
能
在 

公
務
員
條
例
卜V
到
處
罰
。

各
部
門
於
欲
革
除 
公
務
員
職
括
船
，
必 

頊
通3
委
員
會
提
早
通
切®
公
為
員
以
便<
 

足
够
時
間
提
出
上
訴
，
委
昼
上
拡
"®

開
瑜 

訊
後
，
中
决
定

J.L疋
古
將
公
務
貝
職
撈
蔵
除
。 

裸體婦女被判罰款 

同道籌捐提起上訴 

(
雲
訊)
在
比
美
洲
内
贊
成
裸
體
君 

人
士
，
將
對
被
要
求
捐
他
欺
項
，
爲
一
名
婦 

女
筋
募
上
訴
費
用
，
該
婦
女
因
ff 卑
詩
大
學 

附
近
至
沖
灘
上
裸
體
，
被
警
方
提
控
非
法
暴 

露
身 

53 罪
占
，

沙
吿
名
畢
愛
利
，
二
十
六
歲
，
女
秘̂
 

，
在
道
格
技
斯
大
道
一
零
者
三
號
居
住
，
她 

是
於
八
月
十
一
日
在
沙
灘
上A
名
課
鎮
被
控 

者
之 
一
。

法
官
佛
格
臣
依
聆
訊
後
，
判
處
畢
愛
利 

非
法
卸
露
身
體
非
后
少
立
，
判
處
她
胴
毀
五 

十
元
B

nt人
士
計
割
口
to鉛
募
管
仟
元
作 

爲
上
訴
費
用
，
，

萬靈節晚男子槍傷 

警方追捕三名疑犯 

(
雲
訊)
警
万
，
員
，
於
調
杳
萬
殿
節 

夕
槍
殺
寫
中
，
巳.卜
令
追
捕
三X
男
子
，
懷 

疑
三
人
與
此
事
件
有
關V

弟
者
華
兑
，
研
三
十 
儿
歳
，
在
尼
备
拉 

街
管
零
三
九
號
居
住
，
被
人W
槍
擊
傷

61部 

及
肩
膊
，
目
前
仍
在
聖
保
羅
醫
院
留
醫
。 

他
對
警
方
指
出
，
於
去
週
六
晚
上
七
睁 

卅
分
，
占
三
名
中
靑
罢
子
在
他
屋
十
庫
門
外 

出
現
，
三
人
皆
戴
上
萬
殮
節
一
面
具
，
其
中 
一 

人
手
持
玩
具
手
槍
，
另
徵
人
持
有
富
枝
零
點 

二
一
门
徑
來
福
槍
一
三
人
箱
他
毆
打
，
將
他 

推
人
屋
內
俊
，
才
開
槍
相
他
整
傷
，
警
万
刻 

仍
未
會
出
此
兇A
發
生
勲
機
。

愛陸窶謂採取報復 
一 

擴大本省冬季訓練 

一
貝
曹
備 ̂
美
聯 »
電
，被
硯
爲
不
台( 

1
訊 
加
拿
大
人
力
部
，
爲
減
輕
失 

法
變
财
鶏
共
和
言
陸
軍
，
兩
責
英
軍
在
北
愛
一 
業
人
數
情
况
，
於
本
年
芥
季»f4t
本
省
內
將 

s

?*內
使
用
恐
怖
戰
畧
，
他
們
謂
會
採
取
軸
一 
訓
練
計
副
加：：

廣
大
，
在
啓
計
創F
人
數
共 

復
「動
。
•  

-.♦ 

一
爲
二
仟
人
。

政
府
方
面
，對
此
一
警
吿
談
話
感
側
恐 

懼
，
幷
指
任
北
愛 

6S
SB内
兩
年
暴
亂
事
件
， 

也
會
洩
入 
一 新
溶
血
階
段
。

一 

凡
接"
訓
練
者
，
視
A
家
庭
人
數
，
每 

週S
出
生
活
費
用
可a
 
一
自
一
十
元
】 

，
营
扌 

人
力
部S
3
任
麥
紀
，
此
一
特
別
訓
練 

在
陸
軍
技
国
寿
報
吿
談m
前
，
愛
爾
蘭
一
，
目
前
在
解
除
此
間
於
冬
季
時
失
業
、故
容 

內
接
逢
體
生k
時
暴
亂
事
件
，
在
此
一 
事
件 
加
的
縦s
 
情
况
。 

中
，
超
羅
五
十
人
啞
傷
，
其
中
一
名
士
兵
一
一 

接
受
訓
練
者
，可
放
訓
練
結
束
後
，
有

府
優
良
的
水
準
，
於
找
尋
工
作
時
自
更
多
的

足
帔
也
斷
:
瘠

一

駿
陸
悟
我
庁 s
如
英
軍D
採
敢
恐
怖
一 
機
會,
幷
可6
失
業A
敬
方
面
，
減
少
其
增 

政
策
，
他
門
管
受
砾
怖
行
動F

報
復"

. 

洗
1
注

在
該 S
内
，
另
發
現
十 

四
枚
手
榴
球
，
但
亦
內
巳
沒 

有
殊
藥
・另
有
一 
枝
。
點
四

加
程
度播匿臣總統錄晉帶

一 

數千人向電視投訴 

H

興
智F
國
， 

"
紐
約
美
聯
社
電
一
共
相
羅
全
國
委
員 

^

|1炉
  

^

-

有
關
男
子
，
巳 
會
，
所
义
給
電2

司
为
一 
匿
臣
錄
并
帶 
， 

在
此
尸
被
礎2

暗
段
」
御
總
司
台
於
十
月
廿 
一 由
质
品
質
惡
劣
，
被
選
舉
前
夕
備
出
後
，
全 

二

譜

株

。 

國
數
仟A
向
電
硯
公
司
提
出
投
訴
非
議
。 

智

旷

名

文

南

達

，
作
六 

不
少
投
訴
者
指
出
，
此
一
廣
播
便
總
統 

液
，
由
於
國
澤"
機
構
要
求
，
西
班
牙
警 
一 受
到
破
壊

与
人
員 
此
過
導
柏
文
內
將
他
拘
捕
。

暗殺智利陸相司令 

警嘉捕一 
嫌疑犯

五
口
徑
手
縫 

類
型
軍
火
。 

唐
ttit

•
后
數
種
小
同

過
去
兩
年
內
，

在
本
市
关
蹒
有
二
白
七
十
六 

枝
來
蝙
槍
及
三
枝
短
槍 
警 

員
懷
疑
他
向
非
法
份
子
支
援

武
器
。警 y

 幷
指
在
小
挺
內
所
發
現 "  

I  
枝
。 

點
三
八
口
徑F
槍
，爲
此
丞
兇
器
，
援
艇
小 

放
在
跟
路
河
旁
，
瞽5
幷
在
艇
上
拘
捕 
一
名 

疑
兇
。疑

兇
名
屋"
華
，
廿
一
歲
，
已
强
爵5
 

人
員
提
控
課
段
罪
名
，
他
幷
疑
與
乃
磨 
一 兇 

殺
案
育
關
，
死
者
爲 
一 名
疑
事
。
，：" 

駕車疏忽三人喪生 

法官判處緩刑兩年 

(
片
時
域
別
訊)
年
二
十
四I

台
別
斯 

男
子
， 5
 
一
宗
汽
嵐
意
外
事
件F
,
使
他
的 

長
兄
及
另
兩
人
喪
生"
法
庭
爲
此
一
事
件
開 

庭
研
究
後
，裁
定
該
事
件
煥
由
放
被
传
疏
忽 

.駕
駛
造
成
，法
官
乃
判
令
兩e
緩
刑7
處
罰 

a

一 案
卑
詩
高
等
法
院
，
判
處
彼
吿
史 

泰
利
禁 
lh 飲
酒 
一 年 
或
駕
車
十
年
。 

法
庭
方
面
，
指
控

H0於
八4
十
五
日
時 

，
由
於
疏
忽 ̂
 駛
、至
便
他
人
身
體
才
到
傷 

害
。
伸 
的
汽
車
係
今
片
時
魯
別
放
過
橋
時
失 

事
。主 8

 指
被
吿
除
汽
車
車
掣
不
良
膠
輪
太 

舊
外
，
並
曾
酗
酒
駕
駛
。

中央古璧共懸獎格 

緝捕綁架恐怖份子 

(
滿
地
，訊
》
加
拿
大
中
央
政
府
及
占 

璧
自
政
府
，提
出
匕
萬
伍
于
元
獎
格
，
希
望 

能
坦
得
消
息 
將
梆
架
勞
工
部
皮
拉
体
及
英 

國
外
受
宫
員PIS

斯
恐
怖
份
已
拘
浦
定
罪
。 

司
法
部
長
於
宣
佈
中
甫
出
，.兩
被
綁
官 

員
的
獎
格
共
達
七
萬
五
千
元
。

此
外
司
法
部
並
復
指
出
，
如
綁
架
份
乎 

將
卡
羅
斯
安
全
交
囘
，
他
們.小
會
獲
得
安
全 

待
遇
。

騎
警
，   

A
鑒
省
警
，
及
滿
地
可
市
警
同

。

哥
倫
比
亞
廣
播
肉
聞
服
務
部
指
出
，
該

與
文
南
递
同
時
鼓
捕 
一 火 
智
利
人
，
經
~ 

警
方
杳
詢
後 ̂
 
得
鬢
。 

一 果
。 

文
曲
達
司
感
軍
總
司
令
被
殺
喪
生
日
内-

錄
音
帶
未
播
出
前
，
他
們
考
慮 

PII有
此
一
結

一 

核
部
門
在
未
播
小
錄
昔
傍
新
，
曾
警
吿 

一
共
和
黨
人
士
，
指
出
不
應
將
此
錄
音
帶
播
出

離
開
聖
地
哥
傲
不

消
息
靈
片
士
指
出
，智
利
政
府
已
準 

備A
求
將
义
成
雄
麟
相
智
何
受
番
。

，
但
共
和
黨
人
士
表
示
他
們
耳
歡
匿
臣
總
統

所
作
的
演
講
，
堅
持
岁
將
鼓
錄#
播
2
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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聯畠大會决議呼籲中東繼續停火快復和談

E

■

(
哽
 
國
加
拿
大
股
取
》
中
更
早
停
火
期
限
將
於
今r

雲
中 
時
閒
卜
午
二
時
截
止
， 

聯
分
國
大
會
峰E

ss
eB議
案
，
呼
籲M
抖
伯
和
以
色
列
雙
方
展
延
停
火
時
期
三
個
月
，
及
從 

速
恢
復
和
午
黄
噂
遡8
外
交
部
長
黎
阿
特 
吐
在
塲
表
示
保
證
阿
拉
伯
國
家
遵
守
延
期
停
火 

的
議
案
，
以
腐
方
面
亦
首
先
保
證
能
够
實
行
無
欣
期
的
停
火
計;

但
對
於
在
聯
台
國
和 

平
特
使
凌 8
居
陣
施
間
接
和
談
，
能
否
立
即
恢
街
會
風
，
則
司
疑
問
。

黎
阿
特5F,

埃
及
將 e
渣 8
避
行
献
判
，
該
項
和
談
自
口
國
内
埃
及
在
運
河
扇
裝
置 

火
箭
設
備
，瓶
田
停
火
條
約*
而
開
始
抵
制

和
談,
擱
延
运6

。
亜
非
兩
姓
代
一
國
昨
聯
名
一

新
隊
開
現
塲
鎭la

，
控
制
局
面
，
免
致
打
大 

和
悪
化
。

二
， 

提
出
呼
籲
屮 

又
據
非
官
方
貫
为
，
在
巴
勒
斯
坦
游
擊 

東
延
長
停
火
九*
日
及
逢
速
恢
復
和
談
的
議 
跋
與
政
府
軍
發
生
新
衝
突
之
際
，
城
內
聽
聞 

案
，
結
果
五#
溝
贊
成
，
十
六

SE反
對
，
機
關
鎗
聲
，
至
少
死
傷
十
人" 

m-九
國 a
括
网
雌

fa匕
國
及
加$
大
英
國
等 

現
在 

<:S曼
-
忽
視
游
解
隙
电
政
府
車
之 

嘉
堰
，法
國7
W
聯
第
團Q
大
部
份
不
結
盟 
間
的
ffl不
協
。
，
至
於
武
罢
平
民
自
何
要

0a 

國
贊
同
，
而
瓮
通
及
有"
西
方
幽
裏
反
野
。 

鎗
襲
擊
阿
拉
伯
飯
察
人
員
，
尽
理
由

88何
， 

以
風
外&
窘
m
昨
表
示
反
對V
舖
家
椿

，
并
警7

謂
裾
實
以
阻
延
恢
復 

*U平"
判

偷
未
見
公
佈
。

滿地可老人院火災 

，卅四住客壹半死亡 

(
滿
也
可
加
拿
大
社
電)
滿
地
可
而
郊 

盤
特
歐
麻
譚
保
區
的
，富
雅
巴
七
蘭 
老
A
公
寓 

今
晨
發
生
大
火
，
住
客
卅
四
人
，
被
焚m
鎏 

后
死
亡
出
十
七
人
。

據
救
火
隊
人
員
稱
，
該
公
寓
釣
於
今
晨 

四
時
許
，
因
十
回
煖
氣
雑
發
生
爆
炸
，
引
起 

火
災
，
幷
殃
及
柑
鄰
的
两
座
二
一
層
碑
石
屋
宇 

律
客
中
有
十
四
人
仟
床
上
熟 

68 空
息
死 

亡
，
一
人
在
兩
哈
椅
上
被
焚
黑
，
另
二
人
受 

8e

入
醫
院
後
死
亡
。

的
進
行
。

「
約旦膏槍戰又起

(
亜
势
岫■
透融
筐)
據
此
間
約
旦
內 

政
靄 @
 言
人
報
奇
，約
旦 9 
都
昨
星
期
二
日 

再
發
生
槍
戰
，姓
後
四
人
，及
焚
燉
軍
用
車 

四
輛 
一

可

該8*

人
知
證
明
此
入
證
擊
斃
者
爲
士 

兵
兩
名
，安
全•
   

W
及3

民
車
伕
各
一
名
， 

事
緣
城
內
有
一
底
依
缆
民
兵
開
鎗
射
擊
阿
拉 

^
8
@
*

貝
一.及
擊
破
其
汽
市
的
玻
璃
憲 

時
，即
引
順
夏
産
齡
戰
衝
突
，
當
時
安
全
警

息
示
，
任
何

案
官
關
消
息
者

，
皆
會
獲
得
警
方
保
護
，
載
將
姓
名
保
守
秘 

密
。

-j
・ww
 • 

・>■•
，•
■
i
f
d
^
t
p
v
*

可
: 
,1.:友
『
，

(
^
^
將
派
兩
高
級
裔
務
專
員
駐
北
京

5
人

加

承

切

会

』•• 丘

♦▲

司

豊

Yle

船

&

加
拿
大
社
電
一
中
書
貿
易
部
長
比
賓
汴
向
上
議
院
外
交
委
員
會
發 

大
與
中
共
建
行
新
的
外
改
關
保
後
，
决
將
盡
無
發
展
貿
易
的
機
會
。井
謂 

京
加
國
使
館
正
式
展
開
始
交
薬
務
後
，
政
府
將
委
派
兩
位
高
級
商
務
寧
員

-

【
奥
太
瓦
五 

j

表
報
吿
， 
ifl加
拿化

:
於
明
年
初 

前
赴
北
京
，

・

右
即
有
關
商
業1
作
，。

去
的
情
况
，
凡
屬
訣
認
中
共
的
國
家
，
其
與
中
共
貿
易
總
額
增
加
百
分
之
十
， 

復
正
常
狀
應
。
但
比
賓
表
示
希
望

nll拿
大
此
次
能
打
破
往
例
，
編
續
與
北
京
擴

♦
儿
叫
为
 

I

5
5

一 
隨
後
則
又
恢 

一 
展
貿
易 
至 

一
驟
，
以
矯
正 

一 
平
衡
現
象
。

聯■
停止中東辯論 

企圖恢復和平談割 

【
聯
合
國
美
聯
卅
電
】
聯
今
國
全
體
大 

會
，
己
停 

IE中
乗
間
幽
雑
論 
公
圖
仕
以
色 

列
與
埃"
停
火
电
約
上
，
訂
出
一
延
長
口
效 

期
限 
並
恢
復
口<
 
和
平
談 
rlj0 

各
會
員
國
皆
同
意
上
是
問4
作
私
人
性

關
中
共
是
否
可
能
秧
取
歩 

對
机
拿
大
貿
城
的
龐
大
不 

till謂••
加
拿
大/
難
m
中

共
購
買
姉
遣
品
，
能
平
衡
其
購
買
加
缪
的
數

一 
額
。

比
皆
曾r
述
太
平
洋
的
邊
沿
，
是
貿
易

上
一
個
迅
速
發
展N
地
區
，
加
孽
大
去
年
向 

該
地
偏
鹼
山
貿
易I
埼
十
一 
億
元
，
在
叫
年

卷
一

第
一 
前
，̂
爲
六
億
七
千
一
百
萬
元
。

W
>

帝
討
後
，
再
爲
同 
一 問
颐
舉
行
辯
論
。

一: 
天主敎皇月底訪香港 

兀號

▲

■
美
國
消
風
指
出
，
聯
今
國
方
面
，
可
能 

要
七
本
週
末
時
，
上
會
爲
上
述
用
照
作
投
票 

发
沃
。
争
國
用
望
以
色
列
與
埃
及
，於
停
火 

羅
議
期
限
晶
後
，"
能
遵
守
停
火
行
動
。

聯
社
電
】
礁
馬
天
主
教
皇 

彼 
本
月
底
訪
問
亞
洲
期

【
梵 

保
避
六
世

間
，
將
任
7
谁
小
留
，
，m
愛
護&
a

敬
'l« 

域
人
之
意
。e

謂
：
此
0
計
口
幷
無
政
治
作 

用

。
一
殷
人
士
与
爲
教
星
赴
香
港2

意
大
利 

將
承
認
中
共
，，對
於
台
瀬
國
民
政
府
均
有
有 

相
當
的
打
擊
。

傳意威明日承認申共

，
《
巴
黎
路
透
福
置
】
據
此
間.
國
使
館 

報
吿•■
今
日
我
大
利
與
中
共
交
換
最
後
文
件 

，
尊
猫
正
式
建
立
外
交
關
二
、聞
嚴
內
以 
明 

日
舉
行
會
議 

fit椎
讀
文
件
後
，

01 
能
責
怖
承 

認
巾
柒
。

英欲與中共交換 
A:使 

【
倫
敦
路
透
社6
】
據
可
靠
消
息
：
英 

國
現
很
喜
歡
與
中
共
交
換
大
使
，
無
9
要

東
皆 

解
会
方
法

英
國
八
表
住

初

-：

日) 

C<<<«<<<s>i<<fl 

及
盘
團
細 

忠
翼
戲
國 

義
俠
徐
稣

(
庚
戌
年
，

時
，
提
議：？
色
列
方
而
方
將
所
有
在
佔
領
區 

內
軍
隊
撤
退
。

美蘇代表續開會談 

停止戰略核子競賽 

【
芬
朗
。
霜
爾
辛
斯
基
路
透
戦
電
】
美 

國F

蘇
聯
，
爲
停
止

«p畧 
子
軍
備
競
實
， 

己
在
此
間
舉一1:

第
三
期
細
筋
討
論
會
議
“
 

蘇
聯
方
面
，
由
副
外
長
史
文
諾
夫
备
領 

礁
代
表
團
，
美
國
否
面
，
刖
由
美
國
裁
軍
署 

署
其
爲
會
談
代
表
。

此
审
三
期
會
議
，
完
成0

限
心
核
子
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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報 費 價 目 表一

一 月 五 B

備
限
制
的
問
題
，
並
未
匹

lnl國
際
協
議

問
題
- 热

會
談
於
去
年
十7"

時
一
此
間
開
始

cc===n=:al

亠 

今
陰
晴
八
定 
明
晴
朗
有
雲 
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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